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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55� � � � � � � � �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2024-009

转债代码：113659� � � � � � � � �转债简称：莱克转债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莱

克转债” ）自2023年4月20日起开始转股，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20,000元“莱克

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58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01026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莱克转债” 金额为1,199,

980,000元，占“莱克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83%。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莱克转债” 转股的金

额为4,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2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5号）核准，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2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12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即自2022年10月14日至2028年10月13

日。 债券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

六年2.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7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

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莱克转债” ，债券代码“113659”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莱克转债”自2023年4月2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本次可

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4.17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33.20元/股。

1、“莱克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4.17元/股。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130,2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实施完成。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莱克转债”的转股

价格作出相应调整。自2022年12月7日起“莱克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34.17元/股调

整为34.1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莱克电气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莱克转债” 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2、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74,3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实施完成。由

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莱克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自2023年2月17日起

“莱克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34.18元/股调整为34.1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莱克电气关于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莱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3、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42,8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实施完成。由

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莱克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自2023年6月27日起

“莱克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34.19元/股调整为34.2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莱克电气关于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莱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

4、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0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莱克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34.20元/股调整为33.20元/股。 调

整后的“莱克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6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莱克电气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调整“莱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5、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27,75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实施完成。由

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莱克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自2023年10月27日起

“莱克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33.20元/股调整为33.2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莱克电气关于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莱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莱克转债”转股期为：2023年4月20日至2028年10月13日。

（一）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莱克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4,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20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20,000元“莱克转债”转

换为公司A股股份， 累计转股股数为589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10261%。

（二）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莱克转债” 金额为1,199,980,000元，占“莱

克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8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前）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873,680 4,873,68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68,887,599 120 568,887,719

股份合计 573,761,279 120 573,761,39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512-68415208

咨询邮箱：lexy@kingclean.com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26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7.84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

3,144.04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

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

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6年5月27日）止。

二、蓝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蓝帆转债因转股减少9,000元（90张），转股数量为504股。 截至2024年3月29日，

公司可转债余额为1,520,770,700元（15,207,707张）。

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4,772,839 0.47 2,659,036 7,431,875 0.74

高管锁定股 4,772,839 0.47 2,659,036 7,431,875 0.74

首发后限售股 - - -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02,332,196 99.53 -2,658,532 999,673,664 99.26

三、总股本 1,007,105,035 100.00 504 1,007,105,539 100.00

注：2024年第一季度，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规定，高管锁定股增加2,659,036股，

无限售流通股减少2,659,036股；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504股， 转股后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

股。 综上，无限售流通股共计减少2,658,532股，总股本增加504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

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3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4年3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蓝帆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27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4年3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

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6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

金总额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回

购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18）。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3月29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61,

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最高成交价为5.7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4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5,956,12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及回购股份价格等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结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300876� � �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2024-030

转债代码：123166� � � � � � � � �转债简称：蒙泰转债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蒙泰转债”（债券代码：123166）转股期为2023年5月8日至2028年11月1日；最新有效的转股价

格为25.95元/股；

2、2024年第一季度没有转股情况发生；

3、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末，公司剩余可转债为2,999,453张，剩余可转债票面总金额为299,945,

300元人民币。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6号），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2年11月2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0.00元。 发行方式采用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2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债券代码“123166” ，债券简称“蒙泰转债”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11月8日，

T+4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5月8日至2028年11月1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蒙泰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6.15元/股。

2、2023年4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具体方案为：以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96,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9,200,000.00元,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该权益分派方案于2023年4月27日除权除息。根据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规定，蒙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4月27日起由原来的26.15元/�股调整为25.95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没有转股情况发生。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末，“蒙泰转债”尚有2,999,453张，剩余

票面总金额为299,945,300元人民币。 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3年12月29日）

股份变动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2024年3月29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7,615,000 28.76 - 27,615,000 28.76

高管锁定股 27,615,000 28.76 - 27,615,000 28.7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387,105 71.24 - 68,387,105 71.24

三、总股本 96,002,105 100.00 - 96,002,105 100.00

三、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663-3904196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3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蒙泰高新”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4年3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蒙泰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300876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2024-031

转债代码：123166� � � � � � � � �转债简称：蒙泰转债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4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00元/股（含），以拟回购价格上限

和回购金额区间测算，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571,4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不高于1,142,85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9%）。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59,

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8%，最高成交价为18.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11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7,878,62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进行股票回购：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4-007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后） （重述前）

营业总收入

22,672,675,

539.26

21,866,867,018.76

21,866,867,

018.76

3.69 3.69

营业利润 384,880,292.67 421,598,973.95 421,598,973.95 -8.71 -8.71

利润总额 379,653,131.67 417,470,781.20 417,470,781.20 -9.06 -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6,973,582.27 348,599,889.11 348,790,038.37 -6.20 -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985,479.50 253,663,100.45 253,853,249.71 11.17 1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04 0.3031 0.3033 -7.49 -7.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8.27 8.27

下降1.05个

百分点

下降1.05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后） （重述前）

总 资 产

28,515,555,

266.52

24,768,679,956.55

24,768,415,

207.40

15.13 1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796,275,035.38 5,067,863,886.08 5,067,599,136.93 -5.36 -5.36

股 本 1,086,798,590.00 1,086,798,590.00 1,086,798,59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41 4.66 4.66 -5.36 -5.36

注：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16号” ），本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

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的规定，并根据相关要求对2022年度合并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

项目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3年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了稳健经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672,675,539.26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6,973,582.2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20%；本期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81,985,479.5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7%，主要为上

期政府补贴、资产减值转回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与本期相比较多所致。

截止2023年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8,515,555,266.52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15.1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796,275,035.38元，较本报告期初下降5.36%，主要为公司本期归还永续

债所致。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上表中的有关项目在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各项主要指标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

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4-008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梅晓鹏先生、张叶艺先生的辞

职申请，梅晓鹏先生、张叶艺先生自2018年5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连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即将满六

年，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梅晓鹏先

生、张叶艺先生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相关规定，梅晓鹏先生、张叶

艺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

常运行。 在公司补选独立董事完成之前,梅晓鹏先生、张叶艺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对梅晓鹏先生、张叶艺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建设和发展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004�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4009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

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张松山 是 29,000,000 24.77% 1.46%

2023.03.3

0

2024.03.29

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二、张松山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松山及其一致行动人汇邦科技、张一卓先生、赵丹琳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汇邦科技

370,449,

804

18.71% 185,207,000 50.00% 9.35% 0 0.00% 0 0.00%

张松山

117,095,

583

5.91% 62,910,000 53.73% 3.18%

57,910,

000

92.05% 29,911,687 55.20%

张一卓

55,060,

000

2.78% 22,080,000 40.10% 1.12% 0 0.00% 0 0.00%

赵丹琳 405,500 0.02%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543,010,

887

27.43% 270,197,000 49.76% 13.65%

57,910,

000

21.43% 29,911,687 10.96%

注：上表中张松山先生所持限售股类型为高管锁定股。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购回申请书；

2、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对账单；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401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全体董事出席并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21元/股；回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304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505,80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0.18%。 最高成交价为4.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8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5,585,611.15元（不含交

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

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067� � � � � � � �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1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3月31日，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789,85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3516%， 成交的最高价为8.93元/股、 最低价为8.50元/股， 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5,

522,505.98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股份将

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可转债转股，回购价格不超过13.39元/股（含），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上披露的 《振华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4年3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901,15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70%，成交的最高价为8.74元/股、最低价为8.50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7,773,764.32元（不

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789,8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516%，成交的

最高价为8.93元/股、最低价为8.50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5,522,505.98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

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88522� �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睿雷达 公告编号：临2024-011号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3月31日，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尚未实施回购。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7.25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09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88065� � � � � � � � � �证券简称：凯赛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2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3月31日，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16,964股, 占公司总股本583,378,039股的比例为

0.157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37元/股， 最低价为45.40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人民币47,930,

007.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股

（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16,

964股, 占公司总股本583,378,039股的比例为0.157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37元/股， 最低价为

45.4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人民币47,930,007.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

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1678�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0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3月31日，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累计回购股份19,969,

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70%，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76,767,281.76元（不含交易费

用），购买的最低价格为3.30元/股，最高价格为4.24元/股。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为不

超过6.61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 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9,969,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70%，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76,767,281.76元（不含

交易费用），购买的最低价格为3.30元/股，最高价格为4.24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